
云南省人民政府令
第２２２号

«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»已经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第十三届云南省人民政府第１１２次常务会议通

过,现予公布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省　长　　 (手签章)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



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

部分规章的决定

为主动适应我省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,维护法制统一,

省人民政府决定:

一、废止下列７件规章

(一)«云南省放射性废物管理实施细则»(１９８８年９月３日

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函 〔１９８８〕１８１号批准公布　２０１５年７月

１７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９７号修正)

(二)«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» (１９９８年９月３０日

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７１号公布　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７日云南省人民

政府令第１９７号修正)

(三)«云南省专利行政执法规定» (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０日云南

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３２号公布)

(四)«云南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»(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云

南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４９号公布)

(五)«云南省财政票据管理办法»(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云南

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６５号公布)

(六)«云南省工业园区管理办法» (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云南

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７９号公布)

(七)«云南省木材运输管理规定» (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云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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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０８号公布)

二、修改下列６件规章

(一)将 «云南省价格监测规定»第十三条修改为:“价格监

测单位违反价格监测规定,拒报、虚报、瞒报或者伪造、篡改价

格监测资料的,由下达监测任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,予以通报批评;情节严重的,可以建议任免机关或

者监察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处

分.”

(二)将 «云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»第四条第三项、

第八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 “地方税务机

关”修改为 “税务机关”,将第十二条中的 “州 (市)地方税务

机关”修改为 “州 (市)级税务机关”,将第十三条第二款中

“省地方税务机关”修改为 “省级税务机关”.

将第九条修改为:“纳税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

要定期减免的,由县级税务机关负责核准.”

(三)将 «云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»第八

条第四项修改为:“由国家投资主管部门下放至省投资主管部门

以及由省人民政府或者省投资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的建设项目的

取水”.

将第九条第二项修改为:“地下水日取水量３００立方米以上

不足３０００立方米的取水”,并将第四项修改为:“由省投资主管

部门下放至州 (市)投资主管部门以及由州 (市)人民政府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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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 (市)投资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的建设项目的取水”.

(四)将 «云南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理办法»第十四条第

一款修改为:“交通运输工程完工后,项目法人应当按照规定编

制竣工决算.”

将第十七条修改为:“鼓励在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中开发、应

用工程造价软件.”

(五)将 «云南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»第五条第二款修

改为:“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自然资

源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林业和草原、水利、应急管理、民

航、烟草、保险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,做好人工影响

天气相关工作.”

将第八条第三项修改为:“指挥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由作业

单位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制定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培训

标准进行岗前培训,掌握相关作业规范和操作规程,并符合规定

的人数”.

将第十七条修改为:“气象、农业农村、水利、林业和草原、

民政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,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所需的气象信息、灾情、水文、火情、污染状

况等资料.”

(六)将 «云南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办法»第三条第

三款修改为: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、公安、生态环

境、交通运输、商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报废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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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车回收拆解监督管理工作.各相关部门应当加强衔接,形成监

管合力,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加强监督检查,建立完善以

随机抽取检查企业、随机选派检查人员、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

时向社会公开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.”

将第四条修改为:“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报废

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工作.

“州 (市)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,结

合具体情况,指导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规模化、规范化运

营,推动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向专业化、集约化发展.”

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业务的

企业应当具备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.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查.”

将第十八条修改为: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、

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,建立完善报废机动

车回收拆解失信惩戒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,实现报废机动车回

收、监销、拆解、零部件流向等流程的信息化监控管理.

“各部门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不属于本部门处理权限的违

法行为的,应当及时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;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

及时依法调查处理,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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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:省委常委,李江、太原同志.
省人民政府领导,省政府办公厅领导.
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.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１日印发




